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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与政策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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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我国碳交易试点省市中钢铁、火电、化工 ３ 个碳排放密集型行业 ８９ 家企业 ２７５９ 个减排单位为样本，通过构建企业减

排路径选择模型，模拟分析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在不同减排政策影响下的减排路径及其行业差异。 研究表明：（１）企业购

买森林碳汇、技术减排和购买配额的成本分别为 ２１０ 元 ／ ｔ、３１９ 元 ／ ｔ 和 １５８ 元 ／ ｔ，因边际减排成本不同，行业间企业减排路径选

择受减排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２）为激励企业购买森林碳汇以抵消碳排放，应对不同行业企业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综合

考虑补贴投入和激励效果，应分别对火电企业实施 １０２ 元 ／ ｔ 的技术减排补贴，对化工企业给予技术减排补贴和购买森林碳汇补

贴各 ８３ 元 ／ ｔ，对钢铁企业购买森林碳汇进行 １６８ 元 ／ ｔ 的补贴；（３）在以上分行业施策的影响下，３ 个行业企业经不同减排路径成

本比较后，均将有约 ５０％的减排单位选择购买森林碳汇。 结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和各行业发展规律，研究结果为积极

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充分挖掘森林碳汇市场潜力、减小企业减排成本压力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森林碳汇供给；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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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森林碳汇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成本优势，更为主要的是这种方式不会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

式、发展速度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已将增加森林碳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并提出了相应

的行动方案与发展目标。 早在 ２００４ 年，中国就启动了森林碳汇试点项目，２００７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中确定增加森林碳汇是重点领域之一并正式对外公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中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上提出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 ２０２０ 年森林面积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４０００ 万 ｈｍ２，森林蓄积量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１３ 亿立方米”的“双增”发展目标。 在该目标的激励下，我国目前各项绿色碳汇基金行动与碳汇造林活动正在

积极开展，截至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前夕，中国绿色碳汇基金已获资 ６ 亿多元人民币，在全国二十多个

省（区）共完成碳汇造林 ８ 万多 ｈｍ２，组织实施了 ４４ 个大中型会议的碳中和林项目，预计今后 １０ 年可固定

ＣＯ２达 １．５ 亿 ｔ［１］，这些成果的取得必将使中国未来森林碳汇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 伴随着我国森林碳

汇供给能力的不断上升，森林碳汇已经成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第一大碳汇供给品种，为企业进行不同减排路

径的选择提供了充足的碳汇供给资源。 尤其是随着我国 ７ 个省市碳交易试点市场的形成和 ２０１７ 年全国性碳

交易市场的构建，我国的碳排放密集型减排企业将要根据自身碳排放情况，或自身进行技术减排，或到碳交易

市场上购买或出售碳排放配额、或通过购买各类碳汇项目以冲抵自身碳排放量［２］。 这种市场化的方式为我

国碳排放密集型行业企业减排提供了灵活履约机制，也有利于实现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补偿，从而适应了

现阶段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那么，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究竟如何在多种减排路径

选择中形成对森林碳汇的有效需求？ 需要怎样的激励政策引导和激发市场对森林碳汇的需求？ 不同行业之

间在减排路径选择和激励政策配套方面有无差别？ 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未来挖掘我国森林碳汇市场潜力，促
进我国森林碳汇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开展相关的前期研究迫在眉睫。

１　 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联合履约机制、碳排放贸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３⁃６］，发达

国家的企业可按照这三种机制进行减排路径选择；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则主要根据其碳市场发

展来决定［７⁃９］，目前我国企业主要有自行技术减排、购买碳市场排放配额和购买森林碳汇等 ＣＣ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中国核证减排量）（以下简称“森林碳汇减排”）这三种减排路径。 已有文献研究

了试点省市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政策背景［２，７⁃９］，并比较分析了不同减排路径的成本：如部分学者基于方向性

距离函数测算了企业自行技术减排的碳边际减排成本［１０⁃１４］；有的学者则运用造林成本、蓄积量转换、影子价

格、期权定价等方法估计出森林碳汇供给成本［１５⁃２２］，并对森林碳汇最终价值形成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１５⁃２５］；
再有部分学者则基于 ＥＰＰＡ 模型、ＣＧＥ 模型、ＶＡＲ 模型等宏观经济模型测算社会平均减排成本，以作为碳市

场排放配额的影子价格［７，１０，２６⁃２７］。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但在森林碳汇供给背景下企业如何进

行减排路径选择的机理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
除减排成本分析之外，现有研究还探讨了企业减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政策效应。 例如，孟卫军等［２８］研

７６９７　 ２１ 期 　 　 　 龙飞　 等：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与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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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技术减排补贴政策对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影响；李怒云等［１］ 则认为森林碳汇减排补贴能更好地实现森

林碳汇的外部收益；席斯等［８］则认为同时给予企业以上两种补贴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提升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政策措施虽在理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有的甚至开始付诸

实施［２９］，但这些政策对企业进行减排路径选择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在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碳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以我国 ７ 个碳交易试点中的北京、上海、

湖北、广东 ４ 省市为案例区，选择火电、化工、钢铁 ３ 个碳排放密集型行业为代表性行业，结合国内外碳市场建

设发展阶段和行业特征，构建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模型，揭示企业在不同减排政策激励下

的减排路径选择机理，模拟分析不同行业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为积极引导企业节能减

排、充分挖掘森林碳汇市场潜力、减小企业减排成本压力等提供科学依据。

２　 研究区概况

我国 ７ 省市碳交易试点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相继启动运行，这 ７ 个碳交易试点分别位于广东、湖北、上
海、深圳、北京、天津和重庆，２０１９ 年总人口 ２．５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近 ２０％，ＧＤＰ 为 １１ 万亿人民币，占全国总

ＧＤＰ 的 ３０％，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 ３６％，能源消耗约占全国的 ２３％，碳排放密集型行业企业约占全国的

４０％。 经过 ６ 年的建设，试点碳市场以具有一定规模和活跃度，２０１９ 年累计成交量 ６．９６ 千万吨 ＣＯ２，累计成

交额约为 １５．６２ 亿元人民币，分别比 ２０１８ 年同比增加 １１％和 ２４％，对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义重大。 遵照国家

发改委颁发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以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

指南》，７ 个省市碳交易试点均允许企业使用一定比例的 ＣＣＥＲ 项目（包括林业 ＣＣＥＲ 项目）以抵消企业自身

的碳排放。 虽然 ＣＣＥＲ 于 ２０１５ 年初才上市，但市场供需两旺，为试点省市的碳排放密集型企业降低减排成

本、确保持续经营、实现灵活履约提供了契机，也为我国森林碳汇需求空间拓展提供了经验。 尤其是北京、上
海、湖北、广东 ４ 个碳交易试点建设发展速度相对较快，ＣＣＥＲ 交易相对集中，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这 ４ 个试点

省市的碳排放密集型行业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对研究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

３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３．１　 森林碳汇供给成本（ＦＳＣ）测算方法

森林碳汇供给成本（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ｒｂｏｎ－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ｓｔ，ＦＳＣ）测算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计

算法，如造林成本法、边际成本法、蓄积量转换法等［１５，１８，３０⁃３１］；另一类是间接计算法，如成本效益分析法、碳税

率法、影子价格法、期权定价法等［１７⁃２１］，而大多数学者则在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对森林碳汇供给成本进行估

算的基础上，结合较为成熟的模型对森林碳汇供给成本形成的关键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如张颖等通过建立一

个以林木蓄积量转换法为基础的森林碳汇总量的计算方法，再引入最小值法求出了我国森林碳汇供给的最优

价格［３２］。 本研究拟采用此方法对森林碳汇供给成本进行测算。 该方法根据最优模型法原理和森林生长的特

性等，设置离散时间经济系统控制方程如下：

Ｃ
Ｃ（ ｔ ＋ １） ＝ Ｃ（ ｔ） ＋ Ｇ（ ｔ） － Ｗ（ ｔ） － Ｌ（ ｔ）
Ｃ（ ｔ０） ＝ Ｃ０

Ｃ（ ｔ） ≥ ０，０ ≤ Ｌ（ ｔ） ≤ Ｌ（ ｔ）ｍａｘ

ì

î

í

ï
ï

ïï

（１）

式中，Ｃ（ ｔ）表示森林蓄积的碳储量，Ｇ（ ｔ）表示森林生长的碳储量，Ｗ（ ｔ）表示森林枯损的碳储量，Ｌ（ ｔ）表示森林

采伐损失的碳储量，ｔ 表示年份，各碳储量单位为吨（ ｔ）。 Ｌ（ ｔ）为控制变量，Ｃ（ ｔ），Ｇ（ ｔ）和 Ｗ（ ｔ）为状态变量。
森林碳汇核算就是在方程（１）的约束下，使森林生物碳储量损失的价值最小，即：

ｍｉｎＪ ＝ φ（Ｃ（Ｎ），Ｎ） ＋ ∑
ｔ －１

ｔ ＝ １
Ｆ（Ｃ（ ｔ），Ｌ（ ｔ），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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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Ｃ（Ｎ），Ｎ）表示森林碳储量价值的终端约束。
３．２　 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ＭＡＣ）测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度量企业自行技术减排的碳边际减排成本（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
ＭＡＣ），以估算企业愿意支付的碳市场价格。 根据 Ｂｏｙｄ 和 Ｆａｒｅ 的假设［１０⁃１１］，企业投入 ｘ ∈ ＲＮ

＋ ，生产期望产出

ｙ ∈ ＲＤ
＋ 和非期望产出 ｃ ∈ ＲＵ

＋ ，（ｙ，ｃ）隶属于生产集 Ω（ｘ），即 Ω（ｙ，ｃ） ∈Ω（ｘ），Ω（ｘ）为凸的、有界的闭集合。
这里的期望产出为企业产品产值，非期望产出为碳排放，投入有资本、劳动和能源 ３ 种要素。 假定生产集

Ω（ｘ）投入具有强可处置性，产出具有联合性，且联合具有弱可处置性。 则得到产出距离函数：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 Ｍａｘ｛β：（ｙ ＋ βｇｙ，ｃ － ｇｃ） ∈ Ω（ｘ）｝ （３）
该产出距离函数满足传递性，即：

Ｄ
→

０（ｘ，ｙ ＋ αｇｙ，ｃ － αｇｃ；ｇｙ， － ｇｃ） ＝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 α，α ∈ Ｒ （４）
据此，可计算出 ＣＯ２边际减排成本为：

ＭＡＣ ＝ Ｐｙ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ｃ

／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５）

式中，ＭＡＣ 为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Ｐｙ 为企业期望产出产品的市场价格，ｙ 为产品产值，ｃ 为碳排放量。
３．３　 碳配额价格（ＥＱＰ）测算方法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碳交易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竟争市场，基于碳配额价格保护的政策，碳市场中应制定排

放配额价格（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Ｑｕｏｔａ Ｐｒｉｃｅ，ＥＱＰ）下限［１０，３３］，且排放配额价格下限应等于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乘以该

地区年碳强度降低指数，即：
ＥＱＰ ＝ ＳＡＣ × Ω （６）

式中，ＥＱＰ 为排放配额价格下限，ＳＡＣ 为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Ω 为地区年碳强度降低指数，根据国家统一碳

强度减排目标，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的 ＣＯ２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４５％，本文即按最高减排目标 ４５％计算，１５
年时间每年碳强度需降低 ３％，但实际上 ２０１８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强度已下降 ４５．８％，年均下降 ４％，因此Ω 为

４％。 而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ＳＡＣ）同样根据方向性距离函数来度量，可得：

ＳＡＣ ＝ Ｐｙ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Ｃ

／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
∂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ΘＣ

ΘＹ
） （７）

式中， Ｄ
→

０ 为地区方向产出距离函数，ＰＹ为企业期望产出产品的市场价格，Ｙ 为地区 ＧＤＰ 值，Ｃ 为地区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ΘＣ与 ΘＹ为地区无效率因子：

ΘＣ ＝ １

１ －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ＧＣ ／ Ｃ）
（８）

ΘＹ ＝ １

１ － Ｄ
→

０（Ｘ，Ｙ，Ｃ；ＧＹ， － ＧＣ）（ＧＹ ／ Ｙ）
（９）

４　 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企业单位减排成本（ＵＥＣ）分布特征，结合碳交易试点相关政策文件［８，３４⁃３５］，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给予购买森林碳汇的企业单位购买量政策补贴为 Ｓ１，则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减排成本为

ＵＥＣ ＝ＦＳＣ－Ｓ１；
假设 ２：给予自行技术减排企业的单位减排量政策补贴为 Ｓ２，则企业自行技术减排的单位减排成本为

ＵＥＣ ＝ＭＡＣ－Ｓ２；
假设 ３：目前试点地区配额可发放宽松，则企业购买碳排放配额的单位减排成本为 ＵＥＣ ＝ＥＱＰ。
在上述假设下，追求减排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将会做出 ３ 种不同的减排路径选择：

９６９７　 ２１ 期 　 　 　 龙飞　 等：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与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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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ＭＡＣ－Ｓ２＜ＦＳＣ－Ｓ１，且 ＭＡＣ－Ｓ２＜ＥＱＰ 时，企业选择自行技术减排，其所占比例为：

Ｊ（Ｓ１，Ｓ２） ＝ ［１ － ∫¥

ＦＳＣ－Ｓ１

１
２πσ（ＭＡＣ － Ｓ２）

ｅ －
［ｘ－Ｅ^（ＭＡＣ－Ｓ２）］

２

２σ２（ＭＡＣ－Ｓ２） ｄｘ］ × Ｉ｛ＭＡＣ－Ｓ２≤ＥＱＰ｝ （１１）

其中：

Ｉ｛ＭＡＣ－Ｓ２≤ＥＱＰ｝ ＝
１，如果 ＭＡＣ － Ｓ２ ≤ ＥＱＰ

０，如果 ＭＡＣ － Ｓ２ ＞ ＥＱＰ{
当 ＥＱＰ＜ＭＡＣ－Ｓ２，且 ＥＱＰ＜ＦＳＣ－Ｓ１时，企业选择购买配额，其所占比例为：

Ｐ（Ｓ１，Ｓ２） ＝ ［１ － ∫¥

ＦＳＣ－Ｓ１

１
２πσ（ＭＡＣ）

ｅ －［ｘ－Ｅ^（ＭＡＣ）］２

２σ２（ＭＡＣ） ｄｘ］ × Ｉ｛ＥＱＰ ＜ ＭＡＣ－Ｓ２｝ （１２）

其中：

Ｉ｛ＥＱＰ ＜ ＭＡＣ－Ｓ２｝
＝

１，如果 ＥＱＰ ＜ ＭＡＣ － Ｓ２

０，如果 ＥＱＰ ≥ ＭＡＣ － Ｓ２
{

当 ＦＳＣ－Ｓ１＜ＭＡＣ－Ｓ２，且 ＦＳＣ－Ｓ１＜ＥＱＰ 时，企业选择购买森林碳汇，其所占比例为：

Ｔ（Ｓ１，Ｓ２） ＝ ［∫ＦＳＣ－Ｓ１

－¥

１
２πσ（ＭＡＣ － Ｓ２）

ｅ －
［ｘ－Ｅ^（ＭＡＣ－Ｓ２）］

２

２σ２（ＭＡＣ－Ｓ２） ｄｘ］ × Ｉ｛ＦＳＣ－Ｓ１≤ＭＡＣ－Ｓ２｝
＋

∫ＦＳＣ－Ｓ１

－¥

１
２πσ（ＭＡＣ）

ｅ －［ｘ－Ｅ^（ＭＡＣ）］２

２σ２（ＭＡＣ） ｄｘ］ × Ｉ｛ＦＳＣ－Ｓ１≤ＥＱＰ｝］ （１３）

其中：

Ｉ｛ＦＳＣ－Ｓ１ ＜ ＭＡＣ－Ｓ２｝
＝

１，如果 ＦＳＣ － Ｓ１ ≤ ＭＡＣ － Ｓ２

０，如果 ＦＳＣ － Ｓ１ ＞ ＭＡＣ － Ｓ２
{

Ｉ｛ＦＳＣ－Ｓ１ ＜ ＥＱＰ｝ ＝
１，如果 ＦＳＣ － Ｓ１ ≤ ＥＱＰ

０，如果 ＦＳＣ － Ｓ１ ＞ ＥＱＰ{
５　 不同减排成本测算结果

５．１　 森林碳汇供给成本

根据公式（１）与（２），运用宏观面板数据计算出试点期间（２０１４ 年）我国森林碳汇供给成本（ＦＳＣ）值。 原

始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由于我国森林资源每 ５ 年清查一次，森林蓄积量、森林

生长量、森林枯损量和森林采伐量在每一个清查期内数据基本相同，由此算得的各项碳汇指标也基本相同，结
果如表 １。

将上述数据代入森林碳汇核算模型为：
Ｃ（ ｔ ＋ １） ＝ ０．９８３Ｃ（ ｔ） ＋ ０．０２４ （１４）

以上回归方程 Ｒ２值为 ０．７９５，调整后的 Ｒ２值为 ０．７６１，Ｆ 值为 ２３．２７２，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０。 因此，森林采伐损失

的碳汇量与 ＧＤＰ 之间的具体关系式表示为：
ＧＤＰ ＝ － ４９０７８００６３２ ＋ ２２１２７２１９．４８Ｌ（ ｔ） － ２４８１９４４．８８Ｌ２（ ｔ） （１５）

ｍｉｎＪ２７ ＝ ９．８３Ｃ（ ｔ） － ２３１６．８６ ＋ ∑
２６

ｔ ＝ １
（ － ４９０７８００６３２ ＋ ２２１２７２１９．４８Ｌ（ ｔ） － ２４８１９４４．８８Ｌ２（ ｔ）） （１６）

森林碳汇的状态方程表示为：

Ｃ
Ｃ（ ｔ ＋ １） ＝ ０．９８３Ｃ（ ｔ） ＋ ０．０２４
Ｃ（ ｔ ＝ １９９４） ＝ １３０．５３
Ｃ（ ｔ） ≥ ０，０ ≤ Ｌ（ ｔ） ≤ Ｌ（ ｔ）ｍａｘ ＝ １１．５９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７）

０７９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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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森林碳汇相关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年份
Ｙｅａｒ

ＧＤＰ ／ （亿元）
森林蓄积

碳储量 ／ 亿 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森林生长
碳储量 ／ 亿 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森林碳消耗量 ／ 亿 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森林采伐量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ｅｌｌ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森林枯损量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９４ ４８１９７．８６ １３０．５３ ５．３１ ４．７２ ０．６３ ５．３５

１９９５ ６０７９３．７３ １３０．５３ ５．３１ ４．７２ ０．６３ ５．３５

１９９６ ７１１７６．５９ １３０．５３ ５．３１ ４．７２ ０．６３ ５．３５

１９９７ ７８９７３．０３ １３０．５３ ５．３１ ４．７２ ０．６３ ５．３５

１９９８ ８４４０２．２８ １３０．５３ ５．３１ ４．７２ ０．６３ ５．３５

１９９９ ８９６７７．０５ １４４．３１ ５．７６ ４．２３ １．０２ ５．２５

２０００ ９９２１４．５５ １４４．３１ ５．７６ ４．２３ １．０２ ５．２５

２００１ １０９６５５．１７ １４４．３１ ５．７６ ４．２３ １．０２ ５．２５

２００２ １２０３３２．６９ １４４．３１ ５．７６ ４．２３ １．０２ ５．２５

２００３ １３５８２２．７６ １４４．３１ ５．７６ ４．２３ １．０２ ５．２５

２００４ １５９８７８．３４ １５８．９６ ６．６３ ４．３９ １．１６ ５．５５

２００５ １８４９３７．３７ １５８．９６ ６．６３ ４．３９ １．１６ ５．５５

２００６ ２１６３１４．４３ １５８．９６ ６．６３ ４．３９ １．１６ ５．５５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８１０．３１ １５８．９６ ６．６３ ４．３９ １．１６ ５．５５

２００８ ３１４０４５．４３ １５８．９６ ６．６３ ４．３９ １．１６ ５．５５

２００９ ３４０９０２．８１ １７５．３７ ４．９０ ３．８７ １．３７ ５．２４

２０１０ ４０１５１２．８０ １７５．３７ ４．９０ ３．８７ １．３７ ５．２４

２０１１ ４７３１０４．０５ １７５．３７ ４．９０ ３．８７ １．３７ ５．２４

２０１２ ５１９４７０．１０ １７５．３７ ４．９０ ３．８７ １．３７ ５．２４

２０１３ ５６８８４５．２１ １７５．３７ ４．９０ ３．８７ １．３７ ５．２４

令哈密顿函数 Ｈ（ ｔ）为：
Ｈ（ ｔ） ＝ Ｈ（Ｃ（ ｔ），Ｌ（ ｔ），λ（ ｔ ＋ １），ｔ） ＝ ９．８３Ｃ（ ｔ） － ２３１６．８６ － ４９０７８００６３２ ＋ ２２１２７２１９．４８Ｌ（ ｔ） －

２４８１９４４．８８Ｌ２（ ｔ） ＋ λＴ（ ｔ ＋ １） × ９．８３Ｃ（ ｔ） ＝ － ４９０７８００６３２ ＋ ２２１２７２１９．４８Ｌ（ ｔ） － ２４８１９４４．８８Ｌ２（ ｔ） ＋
（０．９８３λＴ（ ｔ ＋ １） ＋ ９．８３）Ｃ（ ｔ） （１８）

由 λ（ ｔ） ＝ ∂Ｈ（ ｔ）
∂Ｃ（ ｔ）

，得 λ（ ｔ） ＝ ０．９８３Ｃ（ ｔ） ＋ ９．８３

由
∂Ｈ（ ｔ）
∂Ｌ（ ｔ）

＝ ０，得 Ｌ（ ｔ） ＝ ４．４６

由 λ（Ｎ） ＝ ∂φ（Ｎ）
∂Ｃ（Ｎ）

，得 λ（Ｎ） ＝ ９．８３

９．８３ 美元是生产储汇成本，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森林碳汇供给成本还包括前期准备、基准线测量、项目规

划、环境与社会效益评估、审核申报、谈判与签约等交易成本［３１，３６］，约为生产储汇成本的 ２．１—３ 倍，取中间值

２．５ 倍，这样森林碳汇供给成本为 ３４．４０５ 美元，按照 ２０１４ 年年均汇率 １ 美元＝ ６．１１３ 元人民币计算得森林碳汇

供给成本（ＦＳＣ）为 ２１０．３２ 元 ／ ｔ。
５．２　 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

本文选择北京、上海、湖北、广东 ４ 个试点省市的火电、化工和钢铁 ３ 个行业作为碳排放密集型代表行业，
按照各试点这 ３ 个行业目前参与减排的企业数量比例，共计选取 ８９ 家减排企业作为被调查企业，每家被调查

企业再选取 ３１ 个具有独立投入⁃产出核算的能耗单位作为样本减排单位，总计 ２７５９ 家样本减排单位，其中火

电 １０５４ 家，化工 ８９９ 家，钢铁 ８０６ 家。 根据国际评估减排效果惯例的时间间隔要求［１４，３４，３７］，收集这 ２７５９ 家样

１７９７　 ２１ 期 　 　 　 龙飞　 等：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与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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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单位减排后连续 ３ 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的生产投入⁃产出数据，共获取 ８２７７ 个样本数据点，分布如表 ２：

表 ２　 样本减排单位数据点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试点省市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ｉｌｏｔｓ

火电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ｔｒｙ

化工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钢铁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北京 ６５１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０２３
上海 １７６７ １５８１ １２０９ ４５５７
广东 ４６５ ２７９ ５５８ １３０２
湖北 ２７９ ６５１ ４６５ １３９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６２ ２６９７ ２４１８ ８２７７

三个行业样本减排单位投入—产出年平均数据如下表 ３：

表 ３　 三个行业样本减排单位投入—产出年平均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固定资产
投资 ／ （万元）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从业人
员 ／ （万人）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工业中间
投入 ／ （万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原煤消耗 ／ ｔ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工业总产
值 ／ （万元）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Ｏ２排放量 ／ ｔ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火电 ２０１２ ５２２３３．４１ ３７１ ２７５９２．６２ １１４４７４１ ４０２３５．８２ ２２０９６９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３ ５４２１７．４７ ３７９ ２９６３０．４６ １１９０３２７ ４４２１０．８３ ２２９７６８８

２０１４ ５８２４６．８２ ３８２ ３０１５２．６２ １２２１９０９ ４４８０３．６７ ２３５８６５０
化工 ２０１２ ４００６３．７７ ２２６ ２４９５０．３８ ４３６５５．８５ ３６６９１．１９ ５８４２６８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４２０５６．１２ ２３２ ２５７７８．９２ ４４５４７．９２ ３７７８０．３７ ５８５９９０

２０１４ ４２３９５．４６ ２３７ ２７０５８．３８ ４６０１２．４６ ３８６０４．０２ ５８８８１７
钢铁 ２０１２ １６７４９７．２２ ５３６ ９２５９９．７７ ２９６５４３５ １１６７７１．５１ ５７２４１８３
Ｓｔｅ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８４４４８．６１ ５４５ ９９６８２．７７ ３３６６６２５ １３１０２０．７２ ６４９８５９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８８１０．５７ ５６４ １０７２７４．４２ ３７７７５４９ １４５７８２．６３ ７２９１８０３
平均值 Ｍｅａｎ — ９４４４１．０５ ３８５ ５１６３５．５９ １５３３４２２ ７０６５５．６４ ３１２６６３２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７０３９０．１７ １３７ ３６３８４．７３ １４７７４０３ ４６０５６．１８ ２６６７９２９

　 　 对上述样本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得到 ３ 个行业样本企业减排后连续 ３ 年的平均减排成本数据，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行业样本单位减排成本 ／ （元 ／ ｔ）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ｕｎｉｔ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火电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３５２．９０ ３８０．９８ ３８７．３３ ３７３．７４ １１８．３２

化工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０９．２２ ３１６．０７ ３４４．９８ ３２３．４２ １３２．９８

钢铁 Ｓｔｅｅｌ ２３４．８６ ２５３．５０ ２８９．５５ ２５９．３０ ９７．８０

５．３　 碳配额价格

考虑到配额交易在 ７ 个试点省市的普适性，本研究以 ７ 个试点省市减排后连续 ３ 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的投

入⁃产出指标数据为基础，测算各试点省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从而得出碳排放配额价格下限。 与微观企业层

面一样，在宏观区域层面上，选择能源、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基本投入要素，选择 ＧＤＰ 作为期望产出，ＣＯ２排放作

为非期望产出。 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样本省市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能

源投入方面参《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选取原煤、洗精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其它油制品、液
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等 １２ 种能源作为各样本省市的主要能源投入，并按照各能源的折标准煤和碳排放系

数折算出各样本省市总的 ＣＯ２排放量，如表 ５。
表 ６ 是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得出的 ７ 个试点省市减排后连续 ３ 年的平均社会减排成本数据。 由此可得，

７ 个试点省市减排后连续 ３ 年的平均社会减排成本（ＳＡＣ）为 ３９４２．８４ 元 ／ ｔ，根据公式（６），得到 ４ 个样本省市

碳排放配额价格下限（ＥＱＰ）为 １５７．７１ 元 ／ ｔ。

２７９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７ 个试点省市 ＣＯ２ 排放量 ／万 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７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ｉｌｏ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４

年份
Ｙｅａｒ 上海 天津 北京 重庆 深圳 广东 湖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０１２ １５７８６．１１ １２４１３．５１ ６１４９．７６ ７２３７．５３ ２７９１．８２ ５０４８６．４２ ３５９６９．７１ １８６９０．６９
２０１３ １６２３９．６３ １３１０７．６２ ６０４９．２５ ７６４１．６９ ２８１４．７６ ４９３２６．６５ ３７２０１．７６ １８９１１．６２
２０１４ １５６３４．２９ １２９９３．５８ ５０６２．８８ ７６１３．５８ ２８０７．５４ ２６６９２．３７ ４９７４６．６９ １５６３４．２９
平均 Ｍｅａｎ １５８８６．６８ １２８３８．２４ ５７５３．９６ ７４９７．６０ ２８０４．７１ ４２１６８．４８ ４０９７２．７２ １８２７４．６３

表 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７ 个试点省市社会边际减排成本 ／ （元 ／ ｔ）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７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ｉｌｏ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４

年份
Ｙｅａｒ 上海 天津 北京 重庆 深圳 广东 湖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０１２ ４２５６．７４ ３１６４．７８ ４７６４．１３ １９１６．５２ ２９１３．５４ ５７６３．４９ ２７８６．５８ ３６５２．２５
２０１３ ４５１７．０８ ３２０１．４４ ５２７８．６５ ２０２１．７７ ３０３１．７２ ６２７７．８２ ３１４２．７９ ３９２４．４６
２０１４ ５１１２．６５ ３２１３．６７ ５８７９．８７ ２１１４．６３ ３１２０．５８ ６７４２．９７ ３５７８．２７ ４２５１．８１
平均 Ｍｅａｎ ４６２８．８２ ３１６１．６２８ ５３０７．５５ １９６８．８２１ ２９８７．７１４ ６２６１．４３ ３１６９．２１ ３９４２．８４

６　 不同政策情景下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模拟分析

根据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将不同减排成本测算结果代入本文构建的企业减排路

径选择模型，得出不同政策情景下分行业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模拟结果：
６．１　 火电企业减排路径选择

自行技术减排的企业单位数：

Ｑ火电

Ｊ（Ｓ１，Ｓ２）
＝ １０５４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１１８．３２

ｅ －
［ｘ－（３７３．７４－Ｓ２）］

２

２×１１８．３２２ ｄｘ］ × Ｉ｛３７３．７４－Ｓ２≤１５７．７１｝ （１９）

购买配额的单位数：

Ｑ火电

Ｐ（Ｓ１，Ｓ２）
＝ １０５４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１１８．３２

ｅ －（ｘ－３７３．７４）２

２×１１８．３２２ ｄｘ］ × Ｉ｛１５７．７１ ＜ ３７３．７４－Ｓ２｝ （２０）

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

Ｑ火电

Ｔ（Ｓ１，Ｓ２）
＝ １０５４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１１８．３２

ｅ －
［ｘ－（３７３．７４－Ｓ２）］

２

２σ×１１８．３２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３７３．７４－Ｓ２｝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１１８．３２

ｅ －（ｘ－３７３．７４）２

２×１１８．３２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１５７．７１｝］ （２１）

６．２　 化工企业减排路径选择

自行技术减排的企业单位数：

Ｑ化工

Ｊ（Ｓ１，Ｓ２）
＝ ８９９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１３２．９８

ｅ －
［ｘ－（３２３．４２－Ｓ２）］

２

２×１３２．９８２ ｄｘ］ × Ｉ｛３２３．４２－Ｓ２≤１５７．７１｝ （２２）

购买配额的单位数：

Ｑ化工

Ｐ（Ｓ１，Ｓ２）
＝ ８９９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１３２．９８

ｅ －（ｘ－３２３．４２）２

２×１３２．９８２ ｄｘ］ × Ｉ｛１５７．７１ ＜ ３２３．４２－Ｓ２｝ （２３）

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

Ｑ化工

Ｔ（Ｓ１，Ｓ２）
＝ ８９９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１３２．９８

ｅ －
［ｘ－（３２３．４２－Ｓ２）］

２

２σ×１３２．９８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３２３．４２－Ｓ２｝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１３２．９８

ｅ －（ｘ－３２３．４２）２

２×１３２．９８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１５７．７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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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钢铁企业减排路径选择

自行技术减排的企业单位数：

Ｑ钢铁

Ｊ（Ｓ１，Ｓ２）
＝ ８０６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９７．８０

ｅ －
［ｘ－（２５９．３０－Ｓ２）］

２

２×９７．８０２ ｄｘ］ × Ｉ｛２５９．３０－Ｓ２≤１５７．７１｝ （２５）

购买配额的单位数：

Ｑ钢铁

Ｐ（Ｓ１，Ｓ２）
＝ ８０６ × ［１ － ∫¥

２１０．３２－Ｓ１

１
２π × ９７．８０

ｅ －（ｘ－２５９．３０）２

２×９７．８０２ ｄｘ］ × Ｉ｛１５７．７１ ＜ ２５９．３０－Ｓ２｝ （２６）

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

Ｑ钢铁

Ｔ（Ｓ１，Ｓ２）
＝ ８０６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９７．８０

ｅ －
［ｘ－（２５９．３０－Ｓ２）］

２

２σ×９７．８０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２５９．３０－Ｓ２｝
＋

∫２１０．３２－Ｓ１
－¥

１
２π × ９７．８０

ｅ －（ｘ－２５９．３０）２

２×９７．８０２ ｄｘ］ × Ｉ｛２１０．３２－Ｓ１≤１５７．７１｝］ （２７）

减排主体单位以上述模型为基础，在不同政策背景下进行不同减排路径的比较与选择。 为了直观反映减

排主体微观决策行为的宏观 “涌现”效应，本研究采用多主体（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仿真集成平台 ＮｅｔＬｏｇｏ 对不同政

策情景下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进行模拟分析。 模拟流程设计中，样本减排单位中自行技术减排、购买配额与

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分别表示为“技术”、“配额”与“碳汇”三类虚拟主体（Ａｇｅｎｔ），这三类虚拟主体分别采用

公式（１９）—（２７）作为其行为规则；考虑到购买森林碳汇存在抵消比例限制、配额同样不能全覆盖的政策现

实，以及不同行业碳排放差异、不同试点省市减排强度差异，虚拟主体决策行为规则中再添置一个修正因子

模型［１０，１４，３７］：

Ｎ ＋ －［ｎ ＋，ｎ －］ ≡ Ｎ ＋ －（ＱＴ） ＝ ｖｅｘｐ｛
－ （ＥＣＩ × Ｄｔ ＋ ｆ（ξ１） ＋ ｆ（ξ２）

Θ
｝

Ｎ － ＋［ｎ ＋，ｎ －］ ≡ Ｎ － ＋（ＱＴ） ＝ ｖｅｘｐ｛
＋ （ＥＣＩ × Ｄｔ ＋ ｆ（ξ１） ＋ ｆ（ξ２）

Θ
｝

（２８）

式中，Ｎ 代表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ＱＴ）的增减率，它由修正的增加量 ｎ＋与减少量 ｎ－共同决定，ｖ 表示样

本省市购买森林碳汇抵消比例，样本省市平均值设为 ８％；ＥＣＩ 表示样本省市初始期能耗强度（吨标准煤 ／万元

ＧＤＰ），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分别为 ０．５８２、０．７１２、０．６６４、１．１８３；Ｄｔ表示样本省市年度平均碳排放强度下降目

标，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分别为 １８％、１９％、１８％、１６％；Θ 表示不同试点省市配额覆盖率，样本省市均值设为

９５％，以上变量赋值均来自调研数据。 ξ１表示样本中不同行业比例系数，根据表 １ 火电 ３８．２０％，钢铁２９．２１％，
化工 ３２．５９％；ξ２表示样本中不同行业碳排放变化系数，根据表 ２ 整理计算得，火电 ６．７４％，钢铁 ２７．３８％，化工

０．７８％。 模拟时，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方法自动获取 ｆ（ξ１）与 ｆ（ξ２）的函数转换规则。
６．４　 情景模拟结果比较分析

参照试点省市减排模式，初始化情景设定为“假设 ３”，即各行业配额发放宽松，则企业选择购买排放配额

的实际单位减排成本为 ＵＥＣ＝ＥＱＰ，所有企业皆购买配额，没有企业选择技术减排或购买森林碳汇。 在此基

础上，设定下列 ３ 种政策情景（ Ｓ１ 与 Ｓ２ 两种政策的实施限额参照当前试点省市相关碳减排补贴政策文

件［８，２９，３８］，假定在 ０—１６８ 元之间浮动），模拟得出不同行业企业减排路径选择。 为使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文着

重描述了三个行业选择不同减排路径的企业单位数所占比重。
这些行业的企业选择不同减排路径的行为依据与差异原因在于：基于上述“４”中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

“追求减排成本最小化”理论假设，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由于其自身边际减排成本存在差异，同样政策类型与政

策幅度的激励，自身边际减排成本低于政策激励后购买森林碳汇或配额减排支出的，则这些行业的减排企业

仍旧会选择自身技术减排，否则会相机选择购买配额或购买森林碳汇减排；对于自身边际减排成本等于政策

激励后购买森林碳汇或配额减排支出的，则根据随机过程理论和上述修正因子模型（２８），企业的减排路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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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择会存在随机性和耦合性，不同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不同生态环保理念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减排路径。 发

现和认识这些差异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在实施减排政策激励时，目标要明确，如果要提升企业对森林碳汇的

购买需求，则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制定出适当的补贴幅度就十分重要，否则非但达不到既

定的政策激励目标，反而会导致稀缺减排资源的浪费。 下面对三种政策情景下不同行业企业的减排路径选择

进行一个具体的描述与分析。
情景一：单独实施 Ｓ１，即仅给予购买森林碳汇的企业单位购买量政策补贴。
由图 １ 可看出，随着 Ｓ１由 ０ 至 １６８ 元不断提升，三个行业企业购买配额的单位数逐步下降，而购买森林碳

汇和技术减排的单位数不断上升，且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增长迅速。 当 Ｓ１到达 １６８ 元时，火电企业中购买

森林碳汇、购买配额和技术减排的单位数之比为 ３４∶６２∶４；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中这一比例为 ４５∶ ４５∶ １０ 和

５２ ∶３６ ∶１２。 　

图 １　 单独实施 Ｓ１时火电、化工和钢铁企业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Ｓ２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情景二：单独实施 Ｓ２，即给予自行技术减排企业的单位减排量政策补贴。
由图 ２ 可看出，随着 Ｓ２由 ０ 至 １６８ 元不断提升，三个行业企业购买配额的单位数先降后增，技术减排的单

位数逐渐上升，而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则先增后降，但不同行业减排路径选择的“拐点”有别：从各行业购

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比达峰来看，当 Ｓ２达到 １０２ 元时，火电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４９％；当 Ｓ２达到

９１ 元时，化工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３８％；当 Ｓ２达到 ６４ 元时，钢铁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４９％。 从各行业技术减排的单位数占比达峰来看：当 Ｓ２到达 １６８ 元时，火电企业中购买森林碳汇、购买配额和

技术减排的单位数之比为 ９∶４９∶４２；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４∶４９∶４７ 和 １∶５４∶４５。

图 ２　 单独实施 Ｓ２时火电、化工和钢铁企业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Ｓ２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情景三：同时实施 Ｓ１与 Ｓ２，即对购买森林碳汇和自行技术减排的企业均给予单位减排量政策补贴。
由图 ３ 可看出，在 Ｓ１与 Ｓ２分别由 ０ 至 １６８ 元不断提升的同时，三个行业企业购买配额的单位数呈下降趋

势，技术减排的单位数呈上升趋势，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依然是先增后降的。 从各行业购买森林碳汇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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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占比达峰来看，火电企业在 Ｓ１与 Ｓ２均为 ９４ 元时，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４８％；化工企业在 Ｓ１与 Ｓ２均为

８３ 元时，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４８％；而钢铁行业在 Ｓ１与 Ｓ２均为 ４１ 元时，购买森林碳汇的单位数占 ３９％。
超过这三个阈值后，购买森林碳汇的企业单位数下降，购买配额的企业单位数小幅上升或降幅减小，技术减排

的企业单位数则加速度上升。 当 Ｓ１与 Ｓ２到达 １６８ 元时，火电企业购买森林碳汇、购买配额和技术减排的单位

数之比为 ２４∶３８∶３８；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３∶４９∶４８ 和 ５∶６０∶３５。

图 ３　 同时实施 Ｓ１与 Ｓ２时火电、化工和钢铁企业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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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择 ４ 个试点省市 ３ 个碳排放密集型行业 ８９ 家企业的 ２７５９ 个减排单位为样本，基于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模

型，模拟分析了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受不同减排政策影响而选择的减排路径及其行业差异。 研究表明：
假设企业有购买森林碳汇、技术减排和购买配额三种减排路径可选，则在总量控制和碳交易背景下，以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对这三种减排成本进行比较。 基于宏观统计年鉴数据和微观企业调研数据测算得

出，上述三种减排成本分别为 ２１０ 元 ／ ｔ、３１９ 元 ／ ｔ 和 １５８ 元 ／ ｔ，较低的配额价格可作为当前碳交易试点配额交

易为主且交易活跃的原因，而三种减排成本差异则为研究未来逐步收紧配额，面向林业碳汇供给，激励企业实

质减排提供政策依据。
鉴于影响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因素众多，且行业间存在投入产出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等差异，在以提升

森林碳汇需求为目的而设计减排政策时，有必要区分行业和补贴类型。 通过政策情景模拟发现，综合考虑政

策补贴的投入及各行业购买森林碳汇的比重，则分别应对火电企业实施 １０２ 元 ／ ｔ 的技术减排补贴，对化工企

业给予技术减排补贴和购买森林碳汇补贴各 ８３ 元 ／ ｔ，对钢铁企业购买森林碳汇进行 １６８ 元 ／ ｔ 的补贴。
正是考虑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如果基于以上补贴类型和补贴标准进行分业施策，样本地区钢铁、化工和

火电企业中分别有 ５２％、４８％和 ４９％的单位购买森林碳汇，此时各行业中森林碳汇需求可望达到最高水平。
这对于在进一步扩大森林碳汇市场潜力的同时，引导各行业积极节能减排，改善经营作业方式，减小减排成本

压力，克服短期“技术天花板”局限等而言具有积极效应。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１）鉴于目前森林碳汇交易市场尚未真正建立，本研究所计算的森林碳汇供

给成本是通过理论推导与推算出来的；（２）本文的配额价格下限按照七个试点省市的社会减排成本进行测

算，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应该按照全国所有省区的社会减排成本来测算才较为合理和更具普适性；
（３）现实碳市场中，技术减排和购买配额减排是企业当前两种主要减排方式，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目前尚局限

于实施抵消机制的部分试点碳市场中，但本研究基于“理性人”假设，把购买森林碳汇减排与技术减排及购买

配额减排作为三种平等的减排路径以供企业自行选择，同时在政策情景设定上设置了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补

贴政策（Ｓ１）以考察政策激励对企业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决策影响，但随着碳市场在减排资源优化配置中的

基础作用不断提升，应当进一步探寻如何通过对碳市场相关管理措施的设置与完善，让碳市场能够自行激励

企业在多种减排路径选择中，优先考虑购买森林碳汇进行减排，从而构建起减排与增汇之间的市场经济联系，

６７９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真正实现以市场化的方式还原林业生态服务价值，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４）本
文对企业减排路径的选择基于减排成本比较的“理性人”假设，尚未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生态环保理念等

因素对其减排路径选择的影响，社会责任感与生态环保理念较强的企业在选择减排路径时，会优先考虑社会

生态效益，如优先考虑购买森林碳汇进行减排等，而把减排成本比较放在第二位。 因此，如何在企业减排路径

选择研究中，纳入各种非理性因素及潜在的自然、经济与政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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